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532號

原      告  羅芳玲

訴訟代理人  陳鋕銘律師

被      告  陳正旺即車讚優質二手車商行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曾繼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車輛登記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

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伊於民國112年10月下旬以伊所有車號000-0

000號自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持向訴外人合迪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合迪公司）借款，並約定以6年期間分期償還本

息，惟伊還款至第12期時因無力償還，正在籌錢之際，合迪

公司卻不斷要求伊一次清償全部債務，並要求伊交出系爭車

輛，否則將逕行取走系爭車輛，其後合迪公司竟趁其將系爭

車輛停放於新北市蘆洲捷運站停車場之際，於114年2月15日

僱人將系爭車輛連同車內貴重物品一併竊走，且於通知後，

即將系爭車輛以低價出售被告後取償，且登記為被告所有，

而被告係在合迪公司告知下，非常迅速的購買伊所有被盜走

之系爭車輛，顯非善意第三人等情，爰依民法第949條、第9

50條之規定，求為判命被告應將系爭車輛返還並登記回復為

原告所有之判決等語。

二、被告則以：伊係於114年3月7日以新臺幣（下同）231,000元

之價格，在訴外人行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行將公司）

之網路平台上購得被拍賣之系爭車輛，伊不知原告與合迪公

司間就系爭車輛有何糾紛，伊係合法取得系爭車輛等語置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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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占有物如係盜贓、遺失物或其他非基於原占有人之意思而

喪失其占有者，原占有人自喪失占有之時起二年以內，得向

善意受讓之現占有人請求回復其物。依前項規定回復其物

者，自喪失其占有時起，回復其原來之權利；盜贓、遺失物

或其他非基於原占有人之意思而喪失其占有之物，如現占有

人由公開交易場所，或由販賣與其物同種之物之商人，以善

意買得者，非償還其支出之價金，不得回復其物，民法第94

9條、第950條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按稱動產抵押者，謂抵押

權人對債務人或第三人不移轉占有而就供擔保債權之動產設

定動產抵押權，於債務人不履行契約時，抵押權人得占有抵

押物，並得出賣，就其賣得價金優先於其他債權而受清償之

交易；債務人不履行契約或抵押物被遷移、出賣、出質、移

轉或受其他處分，致有害於抵押權之行使者，抵押權人得占

有抵押物；抵押權人依前條第1項規定實行占有抵押物時，

應於3日前通知債務人或第三人。前項通知應說明事由並得

指定履行契約之期限，如債務人到期仍不履行契約時，抵押

權人得出賣占有抵押物，出賣後債務人不得請求回贖；抵押

權人出賣占有抵押物，除前條第3項但書情形外，應於占有

後30日內，經5日以上之揭示公告，就地公開拍賣之，並應

於拍賣10日前，以書面通知債務人或第三人，動產擔保交易

法第15條、第17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第2項、第19條第1

項亦以分別明訂。則債權人於債務人不依約履行契約時，逕

行占有債務人所有而為其設定動產抵押權之動產，並將之拍

賣取償，因係法之所許，該經拍賣之動產自非民法第949

條、第950條所規定之盜贓或遺失物。

　㈡本件原告主張：系爭車輛係遭訴外人合迪公司僱人於114年2

月15日所竊走，被告於知情之狀況下向合迪公司購買系爭車

輛，並非善意第三人一節，雖據其提出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

洲分局三民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為證，然其主張之

事實，已為被告所否認，又依其所提出上開警局受理案件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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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單之報案（受理）內容所記載：「羅芳玲至所報竊盜案，

表示其向中租貸款因為未繳貸款遭拖車，認為違法拖車，對

中租提告」等語，所載將系爭車輛拖走之人亦非原告於本件

所述之合迪公司，是原告主張被告所購得之系爭車輛係遭合

迪公司所竊之贓物一情，並無依據。

　㈢且系爭車輛係原告於111年8月15日登記取得，原告曾於112

年10月24日與訴外人郭心雅簽訂中古汽車買賣契約，約定以

45萬元之價格將系爭車輛出售予郭心雅，再由原告與郭心雅

在同日簽訂中古汽車分期付款買賣契約，由郭心雅將系爭車

輛以相同價格出售予原告，雙方約定原告應自112年11月26

日起至118年10月26日止，以每月為1期，每期給付郭心雅分

期價金本息9,675元，並同意郭心雅將上開分期付款買賣所

生之債權及相關附隨權利讓與予合迪公司，原告並開立本票

且將系爭車輛設定動產抵押予合迪公司，以擔保前揭債務之

清償，該動產抵押之設定並已於112年10月31日於公路局臺

北區監理所完成登記及公告；惟原告於113年9月26日繳付第

11期分期款後即未依約履行，經合迪公司於113年11月26日

以存證信函催告原告於文到3日內應清償全部債務，或將系

爭車輛交付合迪公司，逾期合迪公司將依動產擔保交易法第

17條規定逕行占有系爭車輛，該函已於同年12月3日送達予

原告，因原告未依限清償借款及交付系爭車輛，合迪公司乃

於114年2月15日逕行占有系爭車輛，並於同年月17日以存證

信函通知原告於車輛被取回之日起10日內至合迪公司辦理回

贖並取回車內物品，逾期未清償回贖，合迪公司將依法拍賣

系爭車輛，未取回之車內物品將依廢棄物品清理，因原告事

後逾期未為清償回贖，合迪公司乃於114年3月7日將系爭車

輛公開拍賣，被告乃透過行將公司網路平台參與拍賣，並於

同日以231,000元之價格拍得系爭車輛，且於114年3月26日

登記為系爭車輛之所有權人，再於同日繳銷舊車牌並更換新

車牌等情，則據原告提出其於112年10月24日與郭心雅所簽

訂之中古汽車買賣契約、中古汽車分期付款買賣契約、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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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發予合迪公司之本票、合迪公司114年2月17日存證信函

（見本院卷第99-101頁、新北卷第17-18頁）；被告提出行

將公司參拍人結帳清單、台幣交易明細查詢、存摺影本、合

迪公司電子發票證明聯、桃園市汽車商業同業公會證明書、

拍賣車輛紀錄、收據、函文為證（見本院卷第103-117

頁）。並有卷附合迪公司函覆本院原告所簽訂之債權讓與同

意書、動產擔保交易動產抵押設定登記申請書、動產抵押契

約書、交通部公路局公告、債務人還款明細、合迪公司113

年11月26日存證信函及回執、電子發票證明聯（見本院卷第

37-53頁），及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麻豆監理站（下

稱麻豆監理站）函覆本院系爭車輛之汽車車籍查詢、汽車異

動歷史查詢、汽車車主歷史查詢、汽（機）車各項異動登記

書、過戶登記書、合迪公司申請書、桃園市汽車商業同業公

會證明書、拍賣車輛紀錄、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63-83

頁）。且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依原告聲請向交通部公路局嘉

義區監理所麻豆監理站調得系爭車輛之汽（機）車各項異動

登記書、過戶登記書、合迪公司申請書、桃園市汽車商業同

業公會證明書、函文、拍賣車輛紀錄在卷可參（見新北卷第

37-49頁）。可證被告經由行將公司網路平台拍賣取得之系

爭車輛，係合迪公司依據動產擔保交易法第17條第1項、第1

8條第1項、第2項、第19條第1項之規定，合法占有並拍賣所

得，自非原告所稱之贓物甚明。是原告主張被告明知系爭車

輛係其遭合迪公司竊取之贓物仍購買之，非善意第三人云

云，顯非事實，而無足採。

四、綜上所述，系爭車輛既係被告自合迪公司依據動產擔保交易

法關於動產抵押之相關規定合法取得占有後拍賣所得，並非

贓物，又原告亦無償還被告所支出購買系爭車輛之價金，以

回復該車輛之意，則原告依據民法第949條、第950條之規

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車輛返還並登記回復為原告所有，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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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生影響，爰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4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秀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8　　日

　　　　　　　　　　　　　　　　　書記官　顏珊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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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532號
原      告  羅芳玲
訴訟代理人  陳鋕銘律師
被      告  陳正旺即車讚優質二手車商行


訴訟代理人  曾繼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車輛登記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伊於民國112年10月下旬以伊所有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持向訴外人合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迪公司）借款，並約定以6年期間分期償還本息，惟伊還款至第12期時因無力償還，正在籌錢之際，合迪公司卻不斷要求伊一次清償全部債務，並要求伊交出系爭車輛，否則將逕行取走系爭車輛，其後合迪公司竟趁其將系爭車輛停放於新北市蘆洲捷運站停車場之際，於114年2月15日僱人將系爭車輛連同車內貴重物品一併竊走，且於通知後，即將系爭車輛以低價出售被告後取償，且登記為被告所有，而被告係在合迪公司告知下，非常迅速的購買伊所有被盜走之系爭車輛，顯非善意第三人等情，爰依民法第949條、第950條之規定，求為判命被告應將系爭車輛返還並登記回復為原告所有之判決等語。
二、被告則以：伊係於114年3月7日以新臺幣（下同）231,000元之價格，在訴外人行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行將公司）之網路平台上購得被拍賣之系爭車輛，伊不知原告與合迪公司間就系爭車輛有何糾紛，伊係合法取得系爭車輛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占有物如係盜贓、遺失物或其他非基於原占有人之意思而喪失其占有者，原占有人自喪失占有之時起二年以內，得向善意受讓之現占有人請求回復其物。依前項規定回復其物者，自喪失其占有時起，回復其原來之權利；盜贓、遺失物或其他非基於原占有人之意思而喪失其占有之物，如現占有人由公開交易場所，或由販賣與其物同種之物之商人，以善意買得者，非償還其支出之價金，不得回復其物，民法第949條、第950條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按稱動產抵押者，謂抵押權人對債務人或第三人不移轉占有而就供擔保債權之動產設定動產抵押權，於債務人不履行契約時，抵押權人得占有抵押物，並得出賣，就其賣得價金優先於其他債權而受清償之交易；債務人不履行契約或抵押物被遷移、出賣、出質、移轉或受其他處分，致有害於抵押權之行使者，抵押權人得占有抵押物；抵押權人依前條第1項規定實行占有抵押物時，應於3日前通知債務人或第三人。前項通知應說明事由並得指定履行契約之期限，如債務人到期仍不履行契約時，抵押權人得出賣占有抵押物，出賣後債務人不得請求回贖；抵押權人出賣占有抵押物，除前條第3項但書情形外，應於占有後30日內，經5日以上之揭示公告，就地公開拍賣之，並應於拍賣10日前，以書面通知債務人或第三人，動產擔保交易法第15條、第17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第2項、第19條第1項亦以分別明訂。則債權人於債務人不依約履行契約時，逕行占有債務人所有而為其設定動產抵押權之動產，並將之拍賣取償，因係法之所許，該經拍賣之動產自非民法第949條、第950條所規定之盜贓或遺失物。
　㈡本件原告主張：系爭車輛係遭訴外人合迪公司僱人於114年2月15日所竊走，被告於知情之狀況下向合迪公司購買系爭車輛，並非善意第三人一節，雖據其提出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三民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為證，然其主張之事實，已為被告所否認，又依其所提出上開警局受理案件證明單之報案（受理）內容所記載：「羅芳玲至所報竊盜案，表示其向中租貸款因為未繳貸款遭拖車，認為違法拖車，對中租提告」等語，所載將系爭車輛拖走之人亦非原告於本件所述之合迪公司，是原告主張被告所購得之系爭車輛係遭合迪公司所竊之贓物一情，並無依據。
　㈢且系爭車輛係原告於111年8月15日登記取得，原告曾於112年10月24日與訴外人郭心雅簽訂中古汽車買賣契約，約定以45萬元之價格將系爭車輛出售予郭心雅，再由原告與郭心雅在同日簽訂中古汽車分期付款買賣契約，由郭心雅將系爭車輛以相同價格出售予原告，雙方約定原告應自112年11月26日起至118年10月26日止，以每月為1期，每期給付郭心雅分期價金本息9,675元，並同意郭心雅將上開分期付款買賣所生之債權及相關附隨權利讓與予合迪公司，原告並開立本票且將系爭車輛設定動產抵押予合迪公司，以擔保前揭債務之清償，該動產抵押之設定並已於112年10月31日於公路局臺北區監理所完成登記及公告；惟原告於113年9月26日繳付第11期分期款後即未依約履行，經合迪公司於113年11月26日以存證信函催告原告於文到3日內應清償全部債務，或將系爭車輛交付合迪公司，逾期合迪公司將依動產擔保交易法第17條規定逕行占有系爭車輛，該函已於同年12月3日送達予原告，因原告未依限清償借款及交付系爭車輛，合迪公司乃於114年2月15日逕行占有系爭車輛，並於同年月17日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於車輛被取回之日起10日內至合迪公司辦理回贖並取回車內物品，逾期未清償回贖，合迪公司將依法拍賣系爭車輛，未取回之車內物品將依廢棄物品清理，因原告事後逾期未為清償回贖，合迪公司乃於114年3月7日將系爭車輛公開拍賣，被告乃透過行將公司網路平台參與拍賣，並於同日以231,000元之價格拍得系爭車輛，且於114年3月26日登記為系爭車輛之所有權人，再於同日繳銷舊車牌並更換新車牌等情，則據原告提出其於112年10月24日與郭心雅所簽訂之中古汽車買賣契約、中古汽車分期付款買賣契約、同日簽發予合迪公司之本票、合迪公司114年2月17日存證信函（見本院卷第99-101頁、新北卷第17-18頁）；被告提出行將公司參拍人結帳清單、台幣交易明細查詢、存摺影本、合迪公司電子發票證明聯、桃園市汽車商業同業公會證明書、拍賣車輛紀錄、收據、函文為證（見本院卷第103-117頁）。並有卷附合迪公司函覆本院原告所簽訂之債權讓與同意書、動產擔保交易動產抵押設定登記申請書、動產抵押契約書、交通部公路局公告、債務人還款明細、合迪公司113年11月26日存證信函及回執、電子發票證明聯（見本院卷第37-53頁），及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麻豆監理站（下稱麻豆監理站）函覆本院系爭車輛之汽車車籍查詢、汽車異動歷史查詢、汽車車主歷史查詢、汽（機）車各項異動登記書、過戶登記書、合迪公司申請書、桃園市汽車商業同業公會證明書、拍賣車輛紀錄、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63-83頁）。且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依原告聲請向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麻豆監理站調得系爭車輛之汽（機）車各項異動登記書、過戶登記書、合迪公司申請書、桃園市汽車商業同業公會證明書、函文、拍賣車輛紀錄在卷可參（見新北卷第37-49頁）。可證被告經由行將公司網路平台拍賣取得之系爭車輛，係合迪公司依據動產擔保交易法第17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第2項、第19條第1項之規定，合法占有並拍賣所得，自非原告所稱之贓物甚明。是原告主張被告明知系爭車輛係其遭合迪公司竊取之贓物仍購買之，非善意第三人云云，顯非事實，而無足採。
四、綜上所述，系爭車輛既係被告自合迪公司依據動產擔保交易法關於動產抵押之相關規定合法取得占有後拍賣所得，並非贓物，又原告亦無償還被告所支出購買系爭車輛之價金，以回復該車輛之意，則原告依據民法第949條、第950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車輛返還並登記回復為原告所有，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4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秀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8　　日
　　　　　　　　　　　　　　　　　書記官　顏珊姍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532號

原      告  羅芳玲

訴訟代理人  陳鋕銘律師

被      告  陳正旺即車讚優質二手車商行



訴訟代理人  曾繼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車輛登記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

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伊於民國112年10月下旬以伊所有車號000-0

    000號自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持向訴外人合迪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合迪公司）借款，並約定以6年期間分期償還本

    息，惟伊還款至第12期時因無力償還，正在籌錢之際，合迪

    公司卻不斷要求伊一次清償全部債務，並要求伊交出系爭車

    輛，否則將逕行取走系爭車輛，其後合迪公司竟趁其將系爭

    車輛停放於新北市蘆洲捷運站停車場之際，於114年2月15日

    僱人將系爭車輛連同車內貴重物品一併竊走，且於通知後，

    即將系爭車輛以低價出售被告後取償，且登記為被告所有，

    而被告係在合迪公司告知下，非常迅速的購買伊所有被盜走

    之系爭車輛，顯非善意第三人等情，爰依民法第949條、第9

    50條之規定，求為判命被告應將系爭車輛返還並登記回復為

    原告所有之判決等語。

二、被告則以：伊係於114年3月7日以新臺幣（下同）231,000元

    之價格，在訴外人行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行將公司）

    之網路平台上購得被拍賣之系爭車輛，伊不知原告與合迪公

    司間就系爭車輛有何糾紛，伊係合法取得系爭車輛等語置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占有物如係盜贓、遺失物或其他非基於原占有人之意思而

    喪失其占有者，原占有人自喪失占有之時起二年以內，得向

    善意受讓之現占有人請求回復其物。依前項規定回復其物者

    ，自喪失其占有時起，回復其原來之權利；盜贓、遺失物或

    其他非基於原占有人之意思而喪失其占有之物，如現占有人

    由公開交易場所，或由販賣與其物同種之物之商人，以善意

    買得者，非償還其支出之價金，不得回復其物，民法第949

    條、第950條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按稱動產抵押者，謂抵押

    權人對債務人或第三人不移轉占有而就供擔保債權之動產設

    定動產抵押權，於債務人不履行契約時，抵押權人得占有抵

    押物，並得出賣，就其賣得價金優先於其他債權而受清償之

    交易；債務人不履行契約或抵押物被遷移、出賣、出質、移

    轉或受其他處分，致有害於抵押權之行使者，抵押權人得占

    有抵押物；抵押權人依前條第1項規定實行占有抵押物時，

    應於3日前通知債務人或第三人。前項通知應說明事由並得

    指定履行契約之期限，如債務人到期仍不履行契約時，抵押

    權人得出賣占有抵押物，出賣後債務人不得請求回贖；抵押

    權人出賣占有抵押物，除前條第3項但書情形外，應於占有

    後30日內，經5日以上之揭示公告，就地公開拍賣之，並應

    於拍賣10日前，以書面通知債務人或第三人，動產擔保交易

    法第15條、第17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第2項、第19條第1

    項亦以分別明訂。則債權人於債務人不依約履行契約時，逕

    行占有債務人所有而為其設定動產抵押權之動產，並將之拍

    賣取償，因係法之所許，該經拍賣之動產自非民法第949條

    、第950條所規定之盜贓或遺失物。

　㈡本件原告主張：系爭車輛係遭訴外人合迪公司僱人於114年2

    月15日所竊走，被告於知情之狀況下向合迪公司購買系爭車

    輛，並非善意第三人一節，雖據其提出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

    洲分局三民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為證，然其主張之

    事實，已為被告所否認，又依其所提出上開警局受理案件證

    明單之報案（受理）內容所記載：「羅芳玲至所報竊盜案，

    表示其向中租貸款因為未繳貸款遭拖車，認為違法拖車，對

    中租提告」等語，所載將系爭車輛拖走之人亦非原告於本件

    所述之合迪公司，是原告主張被告所購得之系爭車輛係遭合

    迪公司所竊之贓物一情，並無依據。

　㈢且系爭車輛係原告於111年8月15日登記取得，原告曾於112年

    10月24日與訴外人郭心雅簽訂中古汽車買賣契約，約定以45

    萬元之價格將系爭車輛出售予郭心雅，再由原告與郭心雅在

    同日簽訂中古汽車分期付款買賣契約，由郭心雅將系爭車輛

    以相同價格出售予原告，雙方約定原告應自112年11月26日

    起至118年10月26日止，以每月為1期，每期給付郭心雅分期

    價金本息9,675元，並同意郭心雅將上開分期付款買賣所生

    之債權及相關附隨權利讓與予合迪公司，原告並開立本票且

    將系爭車輛設定動產抵押予合迪公司，以擔保前揭債務之清

    償，該動產抵押之設定並已於112年10月31日於公路局臺北

    區監理所完成登記及公告；惟原告於113年9月26日繳付第11

    期分期款後即未依約履行，經合迪公司於113年11月26日以

    存證信函催告原告於文到3日內應清償全部債務，或將系爭

    車輛交付合迪公司，逾期合迪公司將依動產擔保交易法第17

    條規定逕行占有系爭車輛，該函已於同年12月3日送達予原

    告，因原告未依限清償借款及交付系爭車輛，合迪公司乃於

    114年2月15日逕行占有系爭車輛，並於同年月17日以存證信

    函通知原告於車輛被取回之日起10日內至合迪公司辦理回贖

    並取回車內物品，逾期未清償回贖，合迪公司將依法拍賣系

    爭車輛，未取回之車內物品將依廢棄物品清理，因原告事後

    逾期未為清償回贖，合迪公司乃於114年3月7日將系爭車輛

    公開拍賣，被告乃透過行將公司網路平台參與拍賣，並於同

    日以231,000元之價格拍得系爭車輛，且於114年3月26日登

    記為系爭車輛之所有權人，再於同日繳銷舊車牌並更換新車

    牌等情，則據原告提出其於112年10月24日與郭心雅所簽訂

    之中古汽車買賣契約、中古汽車分期付款買賣契約、同日簽

    發予合迪公司之本票、合迪公司114年2月17日存證信函（見

    本院卷第99-101頁、新北卷第17-18頁）；被告提出行將公

    司參拍人結帳清單、台幣交易明細查詢、存摺影本、合迪公

    司電子發票證明聯、桃園市汽車商業同業公會證明書、拍賣

    車輛紀錄、收據、函文為證（見本院卷第103-117頁）。並

    有卷附合迪公司函覆本院原告所簽訂之債權讓與同意書、動

    產擔保交易動產抵押設定登記申請書、動產抵押契約書、交

    通部公路局公告、債務人還款明細、合迪公司113年11月26

    日存證信函及回執、電子發票證明聯（見本院卷第37-53頁

    ），及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麻豆監理站（下稱麻豆監

    理站）函覆本院系爭車輛之汽車車籍查詢、汽車異動歷史查

    詢、汽車車主歷史查詢、汽（機）車各項異動登記書、過戶

    登記書、合迪公司申請書、桃園市汽車商業同業公會證明書

    、拍賣車輛紀錄、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63-83頁）。且經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依原告聲請向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

    麻豆監理站調得系爭車輛之汽（機）車各項異動登記書、過

    戶登記書、合迪公司申請書、桃園市汽車商業同業公會證明

    書、函文、拍賣車輛紀錄在卷可參（見新北卷第37-49頁）

    。可證被告經由行將公司網路平台拍賣取得之系爭車輛，係

    合迪公司依據動產擔保交易法第17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

    第2項、第19條第1項之規定，合法占有並拍賣所得，自非原

    告所稱之贓物甚明。是原告主張被告明知系爭車輛係其遭合

    迪公司竊取之贓物仍購買之，非善意第三人云云，顯非事實

    ，而無足採。

四、綜上所述，系爭車輛既係被告自合迪公司依據動產擔保交易

    法關於動產抵押之相關規定合法取得占有後拍賣所得，並非

    贓物，又原告亦無償還被告所支出購買系爭車輛之價金，以

    回復該車輛之意，則原告依據民法第949條、第950條之規定

    ，請求被告應將系爭車輛返還並登記回復為原告所有，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

    果不生影響，爰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4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秀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8　　日

　　　　　　　　　　　　　　　　　書記官　顏珊姍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532號

原      告  羅芳玲

訴訟代理人  陳鋕銘律師

被      告  陳正旺即車讚優質二手車商行



訴訟代理人  曾繼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車輛登記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伊於民國112年10月下旬以伊所有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持向訴外人合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迪公司）借款，並約定以6年期間分期償還本息，惟伊還款至第12期時因無力償還，正在籌錢之際，合迪公司卻不斷要求伊一次清償全部債務，並要求伊交出系爭車輛，否則將逕行取走系爭車輛，其後合迪公司竟趁其將系爭車輛停放於新北市蘆洲捷運站停車場之際，於114年2月15日僱人將系爭車輛連同車內貴重物品一併竊走，且於通知後，即將系爭車輛以低價出售被告後取償，且登記為被告所有，而被告係在合迪公司告知下，非常迅速的購買伊所有被盜走之系爭車輛，顯非善意第三人等情，爰依民法第949條、第950條之規定，求為判命被告應將系爭車輛返還並登記回復為原告所有之判決等語。

二、被告則以：伊係於114年3月7日以新臺幣（下同）231,000元之價格，在訴外人行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行將公司）之網路平台上購得被拍賣之系爭車輛，伊不知原告與合迪公司間就系爭車輛有何糾紛，伊係合法取得系爭車輛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占有物如係盜贓、遺失物或其他非基於原占有人之意思而喪失其占有者，原占有人自喪失占有之時起二年以內，得向善意受讓之現占有人請求回復其物。依前項規定回復其物者，自喪失其占有時起，回復其原來之權利；盜贓、遺失物或其他非基於原占有人之意思而喪失其占有之物，如現占有人由公開交易場所，或由販賣與其物同種之物之商人，以善意買得者，非償還其支出之價金，不得回復其物，民法第949條、第950條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按稱動產抵押者，謂抵押權人對債務人或第三人不移轉占有而就供擔保債權之動產設定動產抵押權，於債務人不履行契約時，抵押權人得占有抵押物，並得出賣，就其賣得價金優先於其他債權而受清償之交易；債務人不履行契約或抵押物被遷移、出賣、出質、移轉或受其他處分，致有害於抵押權之行使者，抵押權人得占有抵押物；抵押權人依前條第1項規定實行占有抵押物時，應於3日前通知債務人或第三人。前項通知應說明事由並得指定履行契約之期限，如債務人到期仍不履行契約時，抵押權人得出賣占有抵押物，出賣後債務人不得請求回贖；抵押權人出賣占有抵押物，除前條第3項但書情形外，應於占有後30日內，經5日以上之揭示公告，就地公開拍賣之，並應於拍賣10日前，以書面通知債務人或第三人，動產擔保交易法第15條、第17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第2項、第19條第1項亦以分別明訂。則債權人於債務人不依約履行契約時，逕行占有債務人所有而為其設定動產抵押權之動產，並將之拍賣取償，因係法之所許，該經拍賣之動產自非民法第949條、第950條所規定之盜贓或遺失物。

　㈡本件原告主張：系爭車輛係遭訴外人合迪公司僱人於114年2月15日所竊走，被告於知情之狀況下向合迪公司購買系爭車輛，並非善意第三人一節，雖據其提出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三民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為證，然其主張之事實，已為被告所否認，又依其所提出上開警局受理案件證明單之報案（受理）內容所記載：「羅芳玲至所報竊盜案，表示其向中租貸款因為未繳貸款遭拖車，認為違法拖車，對中租提告」等語，所載將系爭車輛拖走之人亦非原告於本件所述之合迪公司，是原告主張被告所購得之系爭車輛係遭合迪公司所竊之贓物一情，並無依據。

　㈢且系爭車輛係原告於111年8月15日登記取得，原告曾於112年10月24日與訴外人郭心雅簽訂中古汽車買賣契約，約定以45萬元之價格將系爭車輛出售予郭心雅，再由原告與郭心雅在同日簽訂中古汽車分期付款買賣契約，由郭心雅將系爭車輛以相同價格出售予原告，雙方約定原告應自112年11月26日起至118年10月26日止，以每月為1期，每期給付郭心雅分期價金本息9,675元，並同意郭心雅將上開分期付款買賣所生之債權及相關附隨權利讓與予合迪公司，原告並開立本票且將系爭車輛設定動產抵押予合迪公司，以擔保前揭債務之清償，該動產抵押之設定並已於112年10月31日於公路局臺北區監理所完成登記及公告；惟原告於113年9月26日繳付第11期分期款後即未依約履行，經合迪公司於113年11月26日以存證信函催告原告於文到3日內應清償全部債務，或將系爭車輛交付合迪公司，逾期合迪公司將依動產擔保交易法第17條規定逕行占有系爭車輛，該函已於同年12月3日送達予原告，因原告未依限清償借款及交付系爭車輛，合迪公司乃於114年2月15日逕行占有系爭車輛，並於同年月17日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於車輛被取回之日起10日內至合迪公司辦理回贖並取回車內物品，逾期未清償回贖，合迪公司將依法拍賣系爭車輛，未取回之車內物品將依廢棄物品清理，因原告事後逾期未為清償回贖，合迪公司乃於114年3月7日將系爭車輛公開拍賣，被告乃透過行將公司網路平台參與拍賣，並於同日以231,000元之價格拍得系爭車輛，且於114年3月26日登記為系爭車輛之所有權人，再於同日繳銷舊車牌並更換新車牌等情，則據原告提出其於112年10月24日與郭心雅所簽訂之中古汽車買賣契約、中古汽車分期付款買賣契約、同日簽發予合迪公司之本票、合迪公司114年2月17日存證信函（見本院卷第99-101頁、新北卷第17-18頁）；被告提出行將公司參拍人結帳清單、台幣交易明細查詢、存摺影本、合迪公司電子發票證明聯、桃園市汽車商業同業公會證明書、拍賣車輛紀錄、收據、函文為證（見本院卷第103-117頁）。並有卷附合迪公司函覆本院原告所簽訂之債權讓與同意書、動產擔保交易動產抵押設定登記申請書、動產抵押契約書、交通部公路局公告、債務人還款明細、合迪公司113年11月26日存證信函及回執、電子發票證明聯（見本院卷第37-53頁），及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麻豆監理站（下稱麻豆監理站）函覆本院系爭車輛之汽車車籍查詢、汽車異動歷史查詢、汽車車主歷史查詢、汽（機）車各項異動登記書、過戶登記書、合迪公司申請書、桃園市汽車商業同業公會證明書、拍賣車輛紀錄、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63-83頁）。且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依原告聲請向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麻豆監理站調得系爭車輛之汽（機）車各項異動登記書、過戶登記書、合迪公司申請書、桃園市汽車商業同業公會證明書、函文、拍賣車輛紀錄在卷可參（見新北卷第37-49頁）。可證被告經由行將公司網路平台拍賣取得之系爭車輛，係合迪公司依據動產擔保交易法第17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第2項、第19條第1項之規定，合法占有並拍賣所得，自非原告所稱之贓物甚明。是原告主張被告明知系爭車輛係其遭合迪公司竊取之贓物仍購買之，非善意第三人云云，顯非事實，而無足採。

四、綜上所述，系爭車輛既係被告自合迪公司依據動產擔保交易法關於動產抵押之相關規定合法取得占有後拍賣所得，並非贓物，又原告亦無償還被告所支出購買系爭車輛之價金，以回復該車輛之意，則原告依據民法第949條、第950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車輛返還並登記回復為原告所有，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4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秀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8　　日

　　　　　　　　　　　　　　　　　書記官　顏珊姍  



